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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市财政局文件
合财监〔2018〕1355号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加强“小金库”

防治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市直各部门，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财政局：

现将《进一步加强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组织实施。

合肥市财政局

2018年 10月 18日

合肥市财政局 2018年 10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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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强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全面构建

“小金库”防治长效机制的意见》（皖办发〔2016〕60号），进一

步巩固深化“小金库”专项整治成果，着力解决“小金库”防治

难点问题，根据省财政厅《进一步加强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方案》

（皖财明电〔2018〕10号）要求，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“小金库”

防治工作制定如下方案。

一、全面开展“回头看”

各级各部门要在 2016年“小金库”专项整治活动基础上，结

合我市 2018年 8月开展的滥发津贴补贴和“小金库”专项整治，

全面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工作，按照范围全覆盖、层级到底、内

容无遗漏的要求，认真组织实施全面排查、督导抽查、整改查纠

和全面评估工作。

（一）全面排查。

各级各部门要认真组织排查工作。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

位全面排查工作负总责。要全面排查本级及所属单位是否存在“小

金库”问题，重点是易发多发领域和所属基层单位。对发现的“小

金库”问题，要立行立改、严肃查处。要认真填报《“小金库”防

治工作承诺书》（附件 1）、《“小金库”全面排查情况统计表》（附

件 2），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、加盖公章，并在单位公示后，逐



- 3 -

级汇总上报。

（二）督导抽查。

在全面排查基础上，市县财政部门开展督导抽查，对有举报

线索、“零报告”、易发多发的地区和单位，进行随机督导抽查。

对督导抽查中发现的组织领导不到位、全面排查不到位、整改落

实不到位以及瞒报漏报“小金库”等问题，依规依纪严肃处理。

（三）整改查纠。

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和市直各单位要针对今年 8 月专项整治

发现的“小金库”和此次排查发现的“小金库”问题，制定整改

措施，对照整改要求，限时整改，严肃查处。

（四）全面评估。

各级各部门要从思想认识、政策宣传、监督检查、整改措施、

建章立制和执纪问责等方面，全面查摆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中的

难点问题和薄弱环节，提出进一步加强“小金库”防治长效机制

建设的意见建议，并认真填报《2016年专项整治以来发现和查处

“小金库”情况表》（附件 3）。

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财政部门负责汇总整理本级各部门的“回

头看”工作总结材料和统计表（附件 2、3），经县（市）区政府、

管委会主要负责人审签后，于 11月 5日前报送市财政局。

市直各部门负责汇总整理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的“回头看”工

作总结材料，连同部门承诺书（附件 1）和统计表（附件 2、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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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并于 11月 5日前报送市财政局。

市财政局负责汇总形成全市“回头看”工作总结材料和统计

表（附件 2、3），经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审签后，于 11 月 10 前上

报省财政厅。

二、强化常态化监管

全面聚焦“小金库”发现难、问责不到位和监管制度不落实

等难点，不断强化行政监督、群众监督、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，

通过采取报告通报、监督检查、承诺公示和预算公开等措施，进

一步加强和落实常态化监管体系。

（一）加强日常监督检查。

各部门每年要组织开展本级及所属单位“小金库”自查工作。

同时，要强化对所属单位的财务监管，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开展“小

金库”检查工作。

财政部门要畅通举报渠道，常年设立“小金库”举报电话、

举报信箱（电子信箱），接受群众举报。每年要定期或不定期组

织开展“小金库”专项检查，既要做好对本级各部门的检查，还

要下查一级，重点对有举报线索、“零报告”、易发多发的地区和

单位进行督导抽查。同时，坚持将“小金库”问题作为预决算公

开检查和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日常财政监督管理的重要内容。

（二）建立定期报告制度。

各部门要及时向财政部门报告本单位发现和查处的“小金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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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包括单位自查、巡视（巡察）、纪委（监委）执纪审查、

财政和审计监督检查等发现和查处的“小金库”问题。
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财政部门每季度结束五日内，向市财

政局汇总报告本级发现和查处的“小金库”情况。

财政部门对发现的“小金库”问题，要严肃查处。对需要移

交的，提出初步处理意见；涉及人员组织处理的，按照干部管理

权限移送组织人事部门；涉及党纪政纪处分的，移送纪委（监委）

机关。

（三）持续推进预算公开

持续深入推进部门预决算公开，进一步细化预决算公开的内

容。除法定涉密信息外，部门预决算公开到支出功能分类项级科

目，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公开到支出经济分类款级科目。

各单位每年要定期向职工公开资产购置（出租、处置）、会

议培训等经济业务事项。同时，向职工公开非税收入、会议费、

劳务费、接待费、印刷费和采购支出等具体的财务收支情况。

（四）坚持年度承诺公示。

各部门各单位要对“小金库”情况作出公开承诺，填写《“小

金库”防治工作承诺书》（附件 1）。经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、

加盖公章，并在单位公示后，所属单位于每年 1月 20日前报主管

部门备案，各主管部门将本部门承诺书于 1月 31日前报财政部门

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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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严格责任落实

做好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，是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强化“两

个责任”、执行“六项纪律”和推进“三查三问”活动开展的重

要举措，要坚持责任落实常态化、制度化，并通过严格执纪问责

强化责任落实。

（一）抓住“关键少数”。

各部门各单位承担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的主体责任。单位主

要负责人是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“小金

库”防治工作负总责。今后凡在“小金库”日常监督检查、巡视

（巡察）、纪委（监委）执纪审查、财政和审计监督检查中发现

“小金库”问题的，要严格问责。

设立“小金库”的单位，不论金额大小，对主要领导、分

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，依法依纪依规进行严肃处理。情节严重

的，按照组织程序先予免职，再依据党纪政纪和有关法律法规

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纳入“三查三问”范围。

各级各部门要将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纳入“三查三问”范

围，把“小金库”自查、检查、处理问责等情况列入“三查三

问”清单，按季度逐级上报。

（三）严格追责问责。

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执行财经纪律，对发现的“小金库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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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凡发现对“小金库”问题不

报告、不处理、不问责的，按照党纪政纪严肃问责。

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财政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责任，对发

现的“小金库”问题，要依规依纪处理到位。凡发现对“小金

库”问题不报告、不处理、不移交的，要严肃追责。

在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中，对顶风违纪、不收敛、不收手，

对抗检查、拒不纠正、销毁证据、打击报复举报人的，要及时

移送有关部门查处。涉嫌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对查实

的“小金库”问题，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曝光。

联系人：杨 明 王成玲 （市财政监督检查局）

联系电话：63532082 63532088

附件：1.“小金库”防治工作承诺书；

2.“小金库”全面排查情况统计表；

3.2016年专项整治以来发现和查处“小金库”情况表。


